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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团委职权清单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内容 行使依据 

1 
奖助学金的审核

权 

根据学院上报奖助学金发放名

单，对奖学金申报学生组织审

核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本科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2 
奖助学金名额分

配权 

按照奖学金协议要求向学院分

配当年奖学金名额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本科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3 
校园地国家助学

贷款发放审核权 

根据学生需求及学院上报申请

名单，对申请校园地助学贷款

的资料进行审核 

《高等学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暂行办法》 

4 
临时困难补助审

核发放权 

根据学生需求及学院申请发放

临时困难补助 

《深圳大学城管理办公室关于推荐困难学生名单并发

放补助的函》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5 学生评优审核权 

组织开展学生思政工作先进集

体与先进个人、优秀毕业生、

共青团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等

各类荣誉称号的评选，对各学

院评优结果进行审核及表彰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评比表彰

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学校本部和上级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类评优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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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生违纪处分建

议及审核权 

针对学生违纪事实，根据各学

院党政联席会对学生违纪提出

的处分建议，按照有关规定，

提请主管校长或校长办公会审

批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学生考试纪律及考试违纪处

分管理办法（试行）》 

7 
社会实践与志愿

服务项目管理 

对校级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项

目进行管理、审查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 

关于组织开展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当年发布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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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团委职权运行流程表 
序号 职权名称 学生评优审核权 

1 

职权内容 
组织开展学生思政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优秀毕业生、共青团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等各

类荣誉称号的评选，对各学院评优结果进行审核及表彰。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各学院 

办理依据 

1.《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评比表彰办法》；2.《哈尔滨工业

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3.《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4.学校本部和上级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类评优相关规定 

办理程序 

1.学校发布评选通知；2.各学院制订本单位评选办法和评审细则；3.各学院公

布评选通知、评选办法、评审细则、等级及名额分配等相关信息；4.各学院按

照评审细则组织评审；5.各学院对本单位获奖学生名单进行公示 

办理期限 1个月 

监督渠道 公示 

所需材料 荣誉称号申报表及证明材料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1.各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学生工作处，学生工作处对各学院报送的获奖学生

名单进行审核；2.根据评优奖项不同，组织开展学校联评答辩；3.将候选人名

单进行公示；4.报送学校本部及上级部门，或者组织表彰 

责任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团委 

办理事项 1.审核名单；2.组织评审答辩；3.组织表彰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学生评优结果审核环节 

防控措施：由学院进行初评推荐，加强结果公示，确保程序、结果公平公正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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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奖助学金审核权 

2 

职权内容 根据学院上报奖助学金发放名单，对奖学金申报学生组织审核。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办理依据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本科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办理程序 

1.向各学院发放奖助学金工作通知 

2.学院上报相关奖助学金拟发放名单 

3.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对学院上报名单组织审核 

办理期限 依据通知相关规定 

监督渠道 向部门主管领导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所需材料 签字版情况说明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通知发放、汇总并审核名单 

责任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办理事项 

1.下发放奖助学金工作通知 

2.收集汇总相关奖助学金拟发放名单 

3.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审核拟发放名单 

4.审核无误后交由财务部门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相关奖助学金管理办法未明确注明的情况如何处理 

防控措施：1.推进各类奖助管理办法细化；2.充分征求学院意见，考虑学生特殊情况；3.流

程制度化，各环节均有签字纸质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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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奖助学金名额分配权 

3 

职权内容 按照奖学金协议要求向学院分配当年奖学金名额。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团委 

办理依据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本科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办理程序 
根据相关奖学金规定，在充分考虑学院规模及学生特殊情况下，经充分商讨反馈

确定各学院奖助学金名额 

办理期限 依据通知相关规定 

监督渠道 向部门主管领导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所需材料 签字版情况说明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组织会议讨论各学院奖助学金名额 

责任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团委 

办理事项 

1.收集各学院对奖学金发放相关意见 

2.组织会议商讨各学院奖助学金名额分配方案 

3.发放奖助学金工作通知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社会各界资助奖学金名额有限并有附加条件，在分配奖助学金名额时易引发质疑 

防控措施：1.综合各学院意见，尽量遵循公平原则分配奖学金名额；2.推动各方代表参与商讨

奖学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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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审核权 

4 

职权内容 根据学院上报奖助学金发放名单，对奖学金申报学生组织审核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办理依据 《高等学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暂行办法》 

办理程序 

1.向各学院发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通知 

2.学院上报相关学生申请校园地助学贷款名单 

3.学工处召开助学贷款说明会 

4.学工处收集学生信息递送中国银行 

5.学工处组织中国银行与学生现场面签 

办理期限 依据通知相关规定 

监督渠道 向部门主管领导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所需材料 签字版情况说明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通知发放、初步审核申请材料、组织说明会、面签会 

责任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办理事项 

向各学院发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通知----学院上报相关学生申请校园地助

学贷款名单----学工处召开助学贷款说明会----学工处收集学生信息递送中

国银行----学工处组织中国银行与学生现场面签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对申请学生的资质质疑；以及对学生材料审核把控不严 

防控措施：1.将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资格标准公开，细化操作细则；2.充分征求学院意见，考

虑学生特殊情况；3.流程制度化，各环节均有签字纸质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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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临时困难补助审核发放权 

5 

职权内容 根据学生需求及学院申请发放临时困难补助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办理依据 
《深圳大学城管理办公室关于推荐困难学生名单并发放补助的函》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办理程序 在各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基础上，对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进行补助 

办理期限 依据通知相关规定 

监督渠道 向部门主管领导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所需材料 签字版情况说明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家庭经济困难库的维护更新 

责任主体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办理事项 

1.各学院上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 

2.学工处对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材料进行审核 

3.学工处向上级部门递交学生补助人员信息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各学院在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易引发质疑 

防控措施：1.公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2.充分征求学院意见，考虑学生特殊情况；

3.流程制度化，各环节均有签字纸质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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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内容 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项目管理 

6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各学院团委 

办理依据 
1.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 

2.关于组织开展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当年发布为准） 

办理程序 

1.学校发布活动立项通知 

2.各学院制订本单位评选办法和活动细则 

3.各学院团委公布评选通知、评选办法、活动细则、名额分配等相关信息 

4.各学院团委按照活动通知组织活动 

办理期限 依据通知相关规定 

监督渠道 向学院党委或上级团委反映、公示 

所需材料 活动申报表及证明材料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1.各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提交校团委，校团委对各学院团委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 

2.组织开展社会实践项目审核立项 

3.将获立项项目或参选人名单进行公示 

4.各学院团委按要求组织开展活动 

5、组织联评答辩，对优秀项目组织表彰 

责任主体 团委 

办理事项 1.审核名单；2.组织评审答辩；3.组织表彰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社会实践审核立项 

防控措施：由学院进行初评推荐，加强联评纸质留痕及网络公示，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